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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想进进校校园园遛遛泰泰迪迪
遭遭拒拒还还报报警警““维维权权””
济南规定不得携犬进学校、景区

民警提示狗狗主人多换位思考

在济南
市公安局发
布的《关于加
强养犬管理

的通告（征求意见稿）》中，记者看到其
中明确规定：市民外出遛狗时狗绳最长
为1 . 5米，主动避让他人和车辆……

“常有养犬人觉得自己的狗挺温
驯，而不拴绳。”3月11日，历下公安解
放路派出所副所长闫明华介绍，2017年
7月一个晚上，他们接到一群众报警称遭
人无故辱骂、推搡。可当他们赶到现场时
却发现事出有因：报警人外出遛狗，却没
拴绳。狗狗看到蹲坐在路边的刘先生，突
然跑过去嗅了一下，随即跑开。

“当时，刘先生喝了不少酒，正在路
边醒酒。”闫明华介绍。刘先生表示，自
己从小就怕狗，狗的举动吓了自己一
跳。看到它没拴绳，刘先生借着酒劲儿

就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
而另一边，遛狗的报警人却觉得

自己“冤”：自己的狗狗很温驯，见谁
都会嗅一下，太正常不过了。刘先生
怎么就受不了还恶语相向呢？事后，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未拴狗
绳，报警人的狗狗虽然办过手续，但
狗狗的成长已超过相关标准，不再具
备办理条件。

“你觉得正常，未必别人就能接
受。”3月14日，历下公安天下第一泉风
景区派出所民警段跃田介绍：之前，他
所负责的环城公园片区晚上常有不少
市民遛狗，有的人不拴绳，有的狗狗看
到孩子就嗅，有的孩子怕狗就跑，狗狗
就在后面追……出现过孩子因此磕伤
的情况，“我们处理过几次类似孩子磕
伤的警情，而养犬者还觉得冤，认为这
有什么好怕、可跑的”。

本报记者 尉伟

不拴绳遛爱犬

惹冲突还喊冤

日前，济南市公安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再次引发了市民对
养犬的关注。近日，记者走访了历下区公安分局多个派出所，听基层民警讲述了各种因犬所起
的纠纷、冲突。对此，民警告诉记者：养犬应多换位思考。

金毛撒欢吓哭小孩

气得邻居拎刀抗议

“ 这 是
一个换位思
考 的 问 题 ，
不能把你的
爱好等同于
别人。”3月9
日 ，历 下 公
安东关大街

派出所副所长季建举例：不久前，辖区
一居民王大爷报警称，邻居持刀上门。
民警立即赶赴现场，原来是一起因养狗
导致的纠纷。

王大爷养了一只金毛，虽然办了

证，但王大爷自己也拽不住，所以不敢
出去遛，金毛平常好顺着楼道窜一圈。
季建说，楼下邻居曾提过意见怕金毛吓
着孩子，但王大爷认为金毛特温驯，不
会咬人，没有什么大事。结果，楼道内窜
来窜去的金毛把邻居小孩吓哭了，邻居
气不过拎着菜刀来到王大爷门前，“要
把他的金毛剁了”。

对王大爷邻居的过激之举，民警进
行了批评教育。但民警也指出王大爷的
问题：应该换位思考，不能因为自己爱
好就认为别人也一样。后来，王大爷就
把那只金毛送给偏远地区的亲戚了。

“ 犬 的
问题更多体
现的是养犬
者的素质。”
3 月 8 日，历
下公安千佛
山派出所副

所长张超说，2017年年底，辖区一学校
工作人员报警，有人进校遛狗。一中年
女子牵着一只小泰迪进校园，被工作人
员拦下。那名女子执意认为自己不是遛
狗，而是路过，工作人员凭什么不让进
去？“为此，她还和工作人员、学校老师
发生了争执。”张超说。言语中，中年女
子还表示，自己的狗狗很温驯、听话，不
会乱拉乱尿，更别说咬人了，“就是日常
一顿狗粮的价格也比常人的要贵”。民
警明确告知该女子，依照有关规定，市
民是不能带狗等宠物进入校园等公共
场所的。

随后，中年女子离去。可谁想，她
又拨打派出所电话要求“维权”。“中年
女子说，自己每年给狗狗交了那么多费
用，可有些地方去不了，要求给个说
法。”最终，张超副所长和民警通过进一
步普法宣传让其逐渐明了。《通告》倡导
机关、学校、医院、公园、广场、场馆等场
所设立“禁止携犬进入”提示牌，劝阻违
规携犬进入行为，经劝阻不听的可向公
安机关举报，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狗叫扰民也多有反映。”张超介
绍。2018年初开始连续多个晚上，一群
众举报狗叫扰民。民警现场调查得知，
该犬系单位养狗，已办理了相关手续，

“平时，这狗关在笼子里，晚上放出院子
看护。而该群众反映的情况，应该是有
生人路过院子时，狗就会叫”。

虽然单位周边只有该群众一人反
映，但民警还是通过做工作让该单位减
少了类似噪音：晚上将狗入舍，加强狗
舍隔音，改用人力、科技相结合的方式
巡查护院。

2017年1月一个清晨，历下公安姚
家派出所民警在经十路一小区例行检
查时，发现一女子无证养犬，正当民警
依法将犬只暂扣时，女子和家人竟拦在
警车前不让民警离开。最后，民警依法
采取相应的强制措施。

“他们觉得，我们暂扣犬只应该
像交警扣车那样，出具类似的单据，
否则就是假警察。”3月9日，历下公安
姚家派出所副所长丁世海介绍，根据
相关法律规定，他们发现无证养犬
后，要将无证犬和养犬人一同带回派
出所，对养犬人进行笔录的同时，对
其所养犬只的情况上传至分局治安
大队相关系统内查询；待分局治安大
队进一步确认该犬只系无证后，才能
出具犬只收缴单据，并对养犬人做出
相应的处罚。

给狗狗交再多费

有些地方也不能进

外外出出遛遛狗狗时时狗狗绳绳最最长长11 .. 55米米

日前，济南市公安局发布
《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征求
意见稿)》(以下统称《通告》)称，市
民外出遛狗时狗绳最长为1 . 5米，
而且必须携带犬粪清除物品，对
两年内受过3次处罚的，将没收
犬只，5年内禁止养犬。

《通告》指出，任何个人和单位
养犬应当遵守社会公德，不得妨碍
他人正常生活，不得侵害公共利益
和他人合法权益。绕城高速公路环
线以内的个人和单位养犬，必须到
居住地(住所地)的区公安分局指定
地点办理初始登记和年度登记。绕
城高速公路环线以内，除盲人饲养
导盲犬、肢体重残的残疾人饲养扶
助犬外，严禁任何个人饲养大型
犬、烈性犬。

养犬人携犬出户必须遵守
下列规定：携带养犬登记证，为
犬只系挂号牌，由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人用束犬链(绳)牵领，主动
避让他人和车辆;束犬链(绳)最长

不得超过1 . 5米;携带清除犬粪的
物品，及时清除犬粪;不得携犬进
入机关、学校、医院、幼儿园和公
园、景区、广场等文化、娱乐、健
身场所，以及宾馆、饭店、市场、
商店等公共场所 ;不得携犬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 ;不得携犬和放任
犬只在泉池、泉渠及其他公共水
域内洗澡、游泳。

社区居委会应当配合有关部
门做好养犬管理工作，依法调解因
养犬行为引起的邻里纠纷;倡导社
区居委会或业主委员会依法制定
居民养犬公约，并监督执行。

《通告》倡导机关、学校、医
院、公园、广场、场馆等场所设立

“禁止携犬进入”提示牌，劝阻违
规携犬进入行为，经劝阻不听的
可向公安机关举报，由公安机关
依法查处。违反本通告的，或者
阻碍行政机关依法执行公务的，
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本报记者 尉伟

葛相关链接

除了要应对少数市民不文明
或违法养犬行为以及由此引发的
纠纷外，辖区特殊的地理位置让
历下公安姚家派出所民警还要面
对流浪犬。

“我们辖区一是面积大，二属
于城乡接合部，有山，厂房也多，比
较适合流浪犬聚集。”历下公安姚
家派出所副所长丁世海说。解放东
路附近有一处大院，里面有座小
山，时不时成为流浪犬聚集处。而
长期的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让流
浪犬警惕性很高，往往警车或是穿

制服的人一到院门口，虽然距离几
十米远，流浪犬还是会闻风而跑，

“我们只能先把人埋伏在后山，然
后再开警车、身着制服从前方院门
进入……”

尽管如此，可想要捕获一只
流浪犬并非易事。“工具就是网兜
和绳套，一般都是三四个人负责
一只，尽量把它往角落里赶；如果
地方空旷，人数还要增多。”丁世
海说。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效
率相对较低，效果也不尽如人意。

本报记者 尉伟

警警车车离离着着几几十十米米，，流流浪浪犬犬就就开开溜溜

民警查获一只流浪狗。 警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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